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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实分离的传统秩序观:
潜规则盛行的文化心理学基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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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 名实分离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见秩序形态, 它与传统秩序观的特征有关。在审美秩序优于逻辑

秩序的基本状态下, 对秩序正当性的标准体现出实质正当优于形式正当、动机优于程序的特征。对这种秩

序观的实践, 使得在社会层面上的名实分离不仅成为必然, 而且成为必须, 这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盛行。

这种二元或多元秩序状态, 同时又被其文化观念隐含地包容, 进而维护着传统社会无须整合的和谐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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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社会中是否存在 /潜规则 0, 与这一社会对理想秩序形态的定义有关, 因为往往只有违反了这一

理想秩序观的行为和现象, 才会被认为是 /潜规则 0, 进而加以拒斥或批判。然而, 对于什么样的秩

序是正当秩序的问题, 不同民族、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。传统中国对秩序的基本预设与建构思

路, 与现代社会的秩序观念和规则体系存在巨大差别。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价值期待, 在漫长的岁

月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行动策略, 进而奠定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。这种文化心理的某些

因子, 无形中促成了社会中潜规则泛滥的现实。本文的论述将从中国思想传统中展现的秩序观入手,

具体分析传统社会中的现实秩序形态, 揭示这一社会中名实分离的传统如何塑造了潜规则盛行的悠久

文化心理根源。

一、审美优于逻辑的基本预设

  审美秩序与逻辑秩序的区别源自于国外学者郝大维、安乐哲的区分。¹ 在他们看来, /理性 0
(或 /逻辑0 秩序 ) 是西方社会的秩序观, /审美 0 秩序则是儒家的秩序观。逻辑或理性秩序的目标

总是脱离具体的特殊性而指向普遍性, 其实现需要有单一的逻辑和统一的意志、法令等原理, 并以强

制的方式推行于社会, 从而达到社会行为的整齐划一。在理性秩序的主导下,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单一

秩序宇宙的信仰强化了对自然和社会统一性的追求; 法则作为秩序的外在决定性根源奠定了理性有序

永恒观的基础。在欧洲的思维模式中, 各种秩序成分是可以单元化的, 因而可以进行重新组合和演

绎, 并根据某一特定的原理一一推导而出。秩序将最终可以整合成一个规则实体或序列, 而社会也将

依此而进行组织。

相反, 审美秩序则发端于个别事物的独特性, 多样先于统一, 分离先于关联。一个以对审美秩序

的热爱为基础的社会, 例如传统中国, 并不会广泛运用法则、标准、规范等建立秩序, 也不会使某一

逻辑公理成为社会秩序的客观基础。在中国文化中, 很难找到单位性的世界始基, 相反却充满了二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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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生和不同性质的元素之间相互依存、互为补充的观念。它强调的是结构和功能, 而不是实体和元

素; 强调的是秩序肇始的机制, 而不是秩序肇始的元素; 秩序的建立和协调也不依赖元素或原理在逻

辑上、实体上的统一, 而是通过功能上的互补与糅合而达成。

阴阳观念的兴盛, 可以看做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展现。 /万物负阴而抱阳0、 /一阴一阳之谓道 0、

/阴阳者, 天地之道也。万物之纲纪, 变化之父母, 生杀之本始, 神明之府也。0 ( 5黄帝内经 #素
问 6 ) 等等, 均是这种观念的反映。这与西方 5圣经 #旧约 6 中 /最初, 上帝创造了天和地0、 /因

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, 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0、 /我因为父而活着 0 的观点形成鲜明
对比。因此, /如果说中国哲学是 -阴阳创世 . , 那么, 基督教则应当是 -单亲创世 .。中国哲学是二

元的创世机制, 而基督教则是一元的 0¹。从源头上讲, 中国人对二元甚至多元秩序的同时并存, 是

从不陌生的。

由于审美秩序更注重情境性、个人性和主观体验性, 因此必须分解到个人的内心, 由内而外地建

构这一秩序, 从而达到 /和而不同0 的境地。 5中庸6 之开篇将此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: 喜怒哀乐之

未发, 谓之中; 发而皆中节, 谓之和; 中也者, 天下之大本也; 和也者, 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 天

地位焉, 万物育焉。致中和可以说是儒家的一大核心思想和理想秩序状态。按此段文字, /中 0 与

/和0 只是个体对待自身情绪与情感的控制方式或状态, 但儒家突然之间给它一个巨大的 /逻辑0 上

的 /飞跃0, 即由 /致中和 0 的主观状态而达到 /天地位焉, 万物育焉 0 的客观结果。后世儒家的
思想与此一脉相承, 如宋朝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颢干脆宣称: /一心可以丧邦, 一心可以兴邦。只

在公私之间耳。0º 这正是儒家思想的 /妙处 0, 它并不在乎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, 而更多是以一种

/本立而道生 0 的自然而然且想当然的态度, 推演世间的秩序。
这种秩序与其说是逻辑的, 不如说是审美的; 与其说是理性演绎的结果, 不如说是主观情感和价

值观投射的虚拟物、理想物。只要目的存在是正当的、应然的, 那么手段和条件的阙如就不会成为实

现这一目的的障碍, 个体依然可以 /知其不也而为之0, 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人高尚与否的标尺和是
否具有君子品行的条件之一。这种文化理想赋予了每个个体以主动性和积极性, 有利于他们培养一种

舍我其谁的 /主人翁0 精神, 指明了一条可能成功 (但不保证是否可行 ) 的道路; 但它缺少一个共
同判定标尺, 或者说, 普遍性的标尺从来不在秩序成立的必要条件之列。在审美秩序优于逻辑秩序的

前提下, 任何普遍性、不涉及具体情境的观念可能都是无法想象的; 至于这种秩序是否在客观上完全

覆盖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, 自然也就不是其关注的焦点。表面的说辞固然可以众口一词, 但它们更多

的只是一种普遍性的口号和愿望, 一旦结合具体的情境, 就可以异化为各种具备个人特征的行动纲

领, 而无须提供逻辑上的证明。

二、动机优于程序的正当性标准

  由于审美秩序缺少一个共同的、外在的客观律则, 对秩序正当性的判断只能归结为主观的、内心

的动机, 力图通过动机的 /善 0 而根除现实的 /恶 0。 /动机优于程序0 的正当秩序观念, 可能导致

以下这一情况: 只要符合实质正当, 可以绕过程序上的繁文缛节 (即程序正当 ) 而直接作出某些行

为; 程序上正当与否只是次要问题, 只要行为符合大义, 则大可不必在意。

例如, 孔子认为 /言必信, 行必果, 硁硁然小人哉 0, 孟子也称 /夫大人者, 言不必信, 行不必
果, 惟义所在0。作为真正品德高尚的人 (大人 ), 并不以遵守言行的直接一致为最高鹄的。这当然

不是说他们鄙视诚信、宣称君子应当言而无信, 而在于他们不是以言行的机械一致为最高价值, 也不

以守法为荣, 而是以仁义为最高价值, 将价值归宿定于内在的柔性标准。于是, 在对实质正当的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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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观 (道、仁、义、德等 ) 的主导下, 孔子称: /道之以政, 齐之以刑, 民免而无耻; 道之以德,

齐之以礼, 有耻且格。0 ( 5论语 #为政6 ) 孟子则称: /上无道揆也, 下无法守也, 朝不信道, 工不
信度, 君子犯义, 小人犯刑, 国之所存者幸也。0 ( 5孟子 #离娄上 6 ) 约束在上之人和君子的不是法

而是道, 法则只针对小人而言。换言之, 只知守法者只算是小人, 尚不能登君子之堂; 外在控制只适

合用于下等人, 上等人应当以道而衡量之。

由于决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最终标准在于人的内心, 如何甄别他人内心的高下、真伪、善恶便成为

一门极其重要而高深的学问, 如何修正自身内心、提升自我道德也成为一门必须则严谨的功课。而建

立良好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, 就是保证权力执掌于君子之手。这就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本要点。

然而这一 /保证 0 如何能够实现呢? 儒家并没有从外在制度的角度入手, 而是一再地强调自省、修

身的重要性, 这种自省和修身是儒家对其理论的 /失效 0 的自我辩护, 而这又是无法证伪的, 因为

心正与否, 缺少具体、外在的评判方式, 无法进行操作化的衡量。因此, 儒家学说似乎永远占据着一

个不会失败的立场, 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绵延千年不绝; 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判断, 于是存在一个

永远高尚但又不太现实的标准。

另外, 儒家学说对许多关键命题的探讨, 大多裹足于实质正当, 而不再深究如何以外在的形式保

证之衡量之; 至于何为实质正当, 又视具体的问题与情境而定, 缺少明确的领域与界限。例如, 公私

相对的观点在中国源远流长, 并带有强烈的伦理规范色彩。用 5韩非子#五蠹 6 中的话, 就是 /古
者仓颉之作书也, 自环者谓之私, 背私谓之公, 公私之相背也, 乃仓颉固以知之矣 0。时至今日,

/大公无私0 依然是文化中最赞赏的行为之一, /损公肥私 0 则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。但是, 在事实

层面上, 公私混淆、假公济私的行为却依然层出不穷; 价值观层面上对私的口诛笔伐取代不了这一行

为在社会层面上的普遍泛滥。陈弱水在对中国传统上的 /公 0、 /私0 观进行细致的历史检讨后, 也

得出结论道: /在历史上, 中国人其实一直不太讲究公私之分, 公私关系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以公灭
私, 即使谈公私之别, 也经常是在心理或动机的层面作要求, 而颇轻实际行为的检察与规范, ,公私

之别, 存在心上, 不是以行为的形态为划分标准。0¹ 这种理念层面的严厉批判与行为层面的屡禁不

止的并存, 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。

这种重动机、轻程序的观点, 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制度, 使得中华法系在呈现出以人为

本、德主刑辅、执法原情的温柔面时, 也存在同罪异罚、忽视程序, 甚至为满足实质正当而临时调

整、牺牲法律的消极面, 从而为潜规则的制造和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: 行为的 /不守规矩 0, 并不能

一律视为不合理, 而要分析其背后的 /隐情 0 与道义; 当人情与规则发生冲突时, 不是选择服从规

则, 而是选择变通规则或改变规则。法律于是最终沦为一种权宜性的工具, 而只有高高在上的仁义道

德, 才具有最高的决断效力; 法律审判程序更是可有可无, 只要保证心存仁义, 则自可便宜行事, 民

间传说中对 /上方宝剑 0 和 /钦差大臣0 故事的热衷, 说明了这一观念的普遍性。这或许能在一定

程度上维护社会和谐, 在某些事件的处理上也可能更具效率, 但在这种秩序观的笼罩下, 很难在整体

社会内产生普遍的以法律为行为准绳的现代法治理念。为此, 季卫东曾有此评判: /在儒家看来,

-礼缘人情 . 而制度化, 因而 -礼许变通 . ; 只要认为符合实质性正义, 就可以摆脱承诺或规范在形

式和细节上的羁绊。实际上, 所谓为尊者讳、让乱臣怕的 -春秋笔法 . , 不外乎公然提倡站在体制的
立场上, 按照特定的价值观来曲解事实, 隐瞒真相。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是如此的根深蒂

固, 直到今天, 我们依然能够不断发觉它的影响。0º 在当时的情境下, 这样做完全是合乎其 /公正

观 0 的, 但若以现代法治程序化的眼光看, 自然存在严重的缺陷了; 然而这种文化心理的顽强存在,

使得潜规则的泛滥拥有无比坚实的群众基础。如果没有秩序观念的现代化转型, 想达到理想的现代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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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目标, 恐怕是不太现实的。

三、和谐而非整合的秩序观

  没有客观的共同标尺的秩序以及处处体现出对立面的双重秩序形态, 能否称为一种 /秩序 0? 实

际上,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, 意味着对 /秩序0 的理解只限于 /逻辑秩序0。而本文的假设是, 中国古

代的秩序观并不以逻辑为必要条件。而 /只要我们放弃西方社会学理论典型的秩序观 ) ) ) 即把社会

秩序构想成 -一个高度整合的实体 . , 那么上述矛盾就消失了。事实上, 中国人所讲求的社会秩序,

其重心在于 -和谐 . ( harmony) , 而不在于 -整合 . ( in tegrat ion) ¹。它可以容许一种充满弹性的、宽

松的、暧昧的或昏昧不明的秩序状态, 甚至只有在这种状态下, 和谐的秩序才能维持 0º。秩序的存

在并不必须要求有值得普遍信任的原理和体系, 其和谐与融合反而是一种预先的设定。这正是古代儒

家和道家秩序观的特点。这种和谐型的思维强调人际的自然和谐, 因而有意无意间在互动中为自己和

对方撑开一个自主行动的空间, 构成一个留有余地的、模糊暧昧的、未被明确规定又具有潜在可能性

的空间, 从而形成了一种 /间隙化秩序0。这是一个看似散漫而不纷乱、看似合一又预留空间、看似

不同又和谐运作的社会。西方思维并不寻求与他人行动相调和, 而是产生一种 /顺服性 0 行动, 追
求顺服一个绝对真理的权柄, 遵从一个最高权威者的命令, 从而产生 /整合式 0 而非 /和谐式 0 的

秩序观。» 人类学家许烺光对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观察, 则从一个侧面支持了这一观点。¼

由于东西方的秩序观在基本预设上存在不同, 决定了解决强调审美秩序观的中国社会问题, 很难

完全采取西方式的结构化、数学化的理解思路, 多元秩序的并存在传统中国人看来, 可以是完全正常

的; 而现在之所以我们会将许多行为看成潜规则, 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已经开始

了曲折的现代化进程, 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与对正当秩序的判断标准, 已经体现出接近西方观念的某

些趋势而与传统标准拉开一定距离。而在基础上呈现的现实秩序, 也很难是某种单调统一的形态, 必

然有其独特而复杂的面貌。

四、名实分离的真实秩序

  上述论点对观察传统中国的秩序形态与潜规则现象, 无疑具有帮助作用。一代大儒朱熹曾经感
叹: /千五百年之间, 正坐如此, 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, 其间虽或不无小康, 尧、舜、三公、

周公、孔子所传之道,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。0½ 然而有意思的是, 其所传之道也未尝一日不

得 /闻 0 于天地之间。两者之间的差池, 虽然令理想主义的儒生痛苦不堪, 却似乎并未对社会秩序

造成多大的困扰, 也未对日常生活层面的普罗大众造成多少认识上的困惑。 /只要不涉及政治现实,

民间依然是天高皇帝远; 但一涉及政治现实, 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在生活的层面是弱控制, 只要纳

税缴粮, 依于伦常教化便可; 但在符号与象征层次则是强控制, 只要对于国君的符号与象征提出异议

则可能罪诛九族。0¾ 政治层面的波谲云诡、战战兢兢, 与乡土层面的波澜不兴、自由散漫, 正好相

映成趣, 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二元秩序特征;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一统的表层秩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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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的整合应当是严谨意义的词义。 Integrat ion在英文中, 有不同事物之间相互结合以构成一个新的整体之意, 成为这一新

整体后, 原有的成分即完全消失或作为一个有机的单元包容于新整体中, 而不再有其本质上的独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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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, 涌动着丰富复杂的各种 /潜秩序 0, 正是它们填补着具体生活之中的各种空白, 构成虽非一统、

又各自和谐的底层秩序。两者之间互相妥协, 彼此共存; 只要不是一方过分侵占另一方的空间, 自可

相安无事, 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便也可垂手而治了。名实分离对社会秩序的困扰, 更多的时候也只

是体现在思想理念中, 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。

另外, 通过在中国历史上, 对意识形态进行 /创造性发挥0 和 /地域化解释 0 这一现象不仅常
见, 而且是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常见手段。例如, 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, 传统华北农村的不同组织

虽各有其信奉的文化象征, 但不同的文化象征之间可以进行通约, 其方式在于 /象征增添0、 /象征

盗用0, 即 /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号, 但却赋予该偶像或符号以新的意义 0¹。通

过这种增添或盗用, 审美秩序得到了维持, 一种变异的正当性也开始形成, 它虽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正

式文本不完全相同但并不会公然违背, 使得地方能够维持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局面, 从而争取合作、避

免冲突。可见, 单纯从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看, 名实分离并不一定会伤及稳定, 也并不一定与当时的

社会公正观不相符合。

表层秩序的一统与底层秩序的纷杂以及两者 /携手共处 0 的状态, 与中国传统的秩序观是完全

匹配的。在审美秩序观的笼罩下, 秩序的分层、不同等级之间存在不同的秩序, 本来就是正当而合理

的, 如果天下只遵循一种秩序, 那才是 /咄咄怪事 0 了。内圣外王修身养性, 那是读书人的事业;

普通百姓不遵守此等高级的道德理想, 也并不算逾矩。君子固然要喻于利, 正其谊不谋其利; 小人们

则不必谨守此律, 最多只需把面子名声置于不顾, 便可获得实利。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梁漱溟会认

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 /公平 0 的社会: /名誉面子归士人, 财利则与之相去最远; 念书的人

讲财利, 要为大家所不齿。士人照例要清贫, 要为寒士,,名誉面子既让给士人, 财利便让给最无面

子的工商。0º 通过将不同的社会资源 (权力、金钱、声望 ) 分配给不同的人群, 从而实现社会的

/和谐0, 这与注重个体权利和利益、注重分配公正的现代和谐社会的理念, 实在相去甚远。

在评价作为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标准的儒家学说时, 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, /这一种知识分子

伦理对于广大民众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 0»。从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面上看, 韦伯的判断无疑是正确

的。民间盛行的各种民谚、格言、故事、戏剧等等, 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是如何使用计谋或虚伪的礼仪

以达到自己的私利。这一行为固为圣人君子所不耻, 却是小人们的正常手段; 在社会缺少制止这些手

段的强制性措施的前提下, 只好在行为层面上听之任之, 但保留或加强道德上的口诛笔伐, 以显示道

德优越感和权威中心之所在。杨联陞认为, 儒家的理想人格固然是君子人格, 但它也维护、至少是容

忍小人的所为, 允许小人以其道德标准行事, 只是将其在道义上划定为小人。¼ 等级身份和道德审判

的存在, 使得行为面上的分歧已成为次要事情, 因为不同的行为虽有高下之别, 但各有适用人群, 符

合其应有的身份, 也得到了其该有的惩罚; /名 0 已经得到强调和维护, 因此也大可不必追求 /实0
上的一统, 社会也可维持其正常秩序。

在这, 我们又一次看到无需整合的和谐秩序的达成, 而这从西方传统的角度可能是无法理解的。

这又一次提醒我们, 对 /潜规则0 这一 /名0 (概念 ) 所对应的 /实0 (事实 ) 的功能分析, 不能脱

离历史与时代背景。而潜规则这一概念与事实的流行, 则正源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基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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